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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	如成員於積金易平台接獲其有效有關指示	/	要求時，已投資其全部或部分累算權益於核心累積基金及	/	或	
65歲後基金，則此費用	/	開支將不會向該成員收取或施加。
#	上述費用（如有）將由受託人收取。
^	為免存疑，上表中的費用及收費不適用於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持有人。

有關計劃的收費已詳列強積金計劃說明書，並會不時更新。詳情請參閱強積金計劃說明書。計劃成員如欲查詢
上述服務，請致電成員熱線 (852) 2200 6288。

此為中文譯本，中英文內容如有差異，概以英文本原意為準。

尊貴服務
貴為友邦的尊貴客戶，我們時刻樂意聆聽你的建議，並將之付諸行動。為了貫徹我們對你的優質服務承諾，我
們欣然為你作出以下細意的安排，以全面配合你的需要。

收費及開支類別 數額
#
 付款人^

本計劃綜合報告印刷副本*	 每份報告1,000港元 參與僱主	/	成員

發薪 / 供款安排

追查無法識別之支票*	 每票200港元 參與僱主	/	成員

就Payroll Supplement作出額外修改-	設定
用戶需求、編寫程式、系統測試及執行等

每工時600港元(收費以最少4工時
計）

參與僱主

額外數量的「AIA MPF Payroll Easy」 每套軟件50港元 參與僱主

就「AIA MPF Payroll Easy」作上門技術支
援及以電郵調查相關的資料數據

首兩小時1,200港元（最低收費），
其後每小時300港元

參與僱主

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(「計劃」)成員資料冊補充資料

註：計劃乃根據一項於2000年1月31日由友邦(信託)有限公司、柏瑞投資香港有限公司、JPMorgan Asset 

Management (Asia Pacific) Limited及友邦保險有限公司訂立並經修訂的綜合信託契約所組成，並受香港法例
管轄。

除遵照綜合信託契約的條文而終止外，綜合信託契約所組成的信託將一直有效。

計劃已根據強積金條例註冊為集成信託計劃，並已獲證監會認可。然而，該等註冊或認可並不暗示積金局或證
監會正式批准或推薦計劃。

收費

應支付於成分基金及其相關基礎基金層面之受託人費用、行政費、投資管理費

核心累積基金及65歲後基金 最高每年	0.75%

美洲基金、亞歐基金、中港基金、全球基金、亞洲債券基金、環球債券基
金及強積金保守基金

最高每年	0.82	-	
0.99%

其他友邦強積金基金 最高每年	1.2	-
1.73%

請注意：

■   然而，以上各項收費就強積金保守基金而言，將按強積金條例容許的收費水平徵收，凡超逾
積金局公布之每月儲蓄利率的正回報（扣除上述收費後），均作為獎勵費。

計劃參加費、年費、供款費、賣出差價、買入差價 沒有

保證費、其他收費及開支(如成立費用及支出)、成員賬戶維持費、轉撥費
用、非現金優惠及現金回佣及額外服務的收費及開支

請參閱強積金計劃
說明書

投資涉及風險。詳情(包括其他收費)請參閱強積金計劃說明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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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	如成員於積金易平台接獲其有效有關指示	/	要求時，已投資其全部或部分累算權益於核心累積基金及	/	或	
65歲後基金，則此費用	/	開支將不會向該成員收取或施加。
#	上述費用（如有）將由受託人收取。
^	為免存疑，上表中的費用及收費不適用於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持有人。

有關計劃的收費已詳列強積金計劃說明書，並會不時更新。詳情請參閱強積金計劃說明書。計劃成員如欲查詢
上述服務，請致電成員熱線 (852) 2200 6288。

此為中文譯本，中英文內容如有差異，概以英文本原意為準。

尊貴服務
貴為友邦的尊貴客戶，我們時刻樂意聆聽你的建議，並將之付諸行動。為了貫徹我們對你的優質服務承諾，我
們欣然為你作出以下細意的安排，以全面配合你的需要。

收費及開支類別 數額
#
 付款人^

本計劃綜合報告印刷副本*	 每份報告1,000港元 參與僱主	/	成員

發薪 / 供款安排

追查無法識別之支票*	 每票200港元 參與僱主	/	成員

就Payroll Supplement作出額外修改-	設定
用戶需求、編寫程式、系統測試及執行等

每工時600港元(收費以最少4工時
計）

參與僱主

額外數量的「AIA MPF Payroll Easy」 每套軟件50港元 參與僱主

就「AIA MPF Payroll Easy」作上門技術支
援及以電郵調查相關的資料數據

首兩小時1,200港元（最低收費），
其後每小時300港元

參與僱主

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(「計劃」)成員資料冊補充資料

註：計劃乃根據一項於2000年1月31日由友邦(信託)有限公司、柏瑞投資香港有限公司、JPMorgan Asset 

Management (Asia Pacific) Limited及友邦保險有限公司訂立並經修訂的綜合信託契約所組成，並受香港法例
管轄。

除遵照綜合信託契約的條文而終止外，綜合信託契約所組成的信託將一直有效。

計劃已根據強積金條例註冊為集成信託計劃，並已獲證監會認可。然而，該等註冊或認可並不暗示積金局或證
監會正式批准或推薦計劃。

收費

應支付於成分基金及其相關基礎基金層面之受託人費用、行政費、投資管理費

核心累積基金及65歲後基金 最高每年	0.75%

美洲基金、亞歐基金、中港基金、全球基金、亞洲債券基金、環球債券基
金及強積金保守基金

最高每年	0.82	-	
0.99%

其他友邦強積金基金 最高每年	1.2	-
1.73%

請注意：

■   然而，以上各項收費就強積金保守基金而言，將按強積金條例容許的收費水平徵收，凡超逾
積金局公布之每月儲蓄利率的正回報（扣除上述收費後），均作為獎勵費。

計劃參加費、年費、供款費、賣出差價、買入差價 沒有

保證費、其他收費及開支(如成立費用及支出)、成員賬戶維持費、轉撥費
用、非現金優惠及現金回佣及額外服務的收費及開支

請參閱強積金計劃
說明書

投資涉及風險。詳情(包括其他收費)請參閱強積金計劃說明書。


